
附：我们的信念与主张——纪念“六四”十七周年 

  天安门母亲 

 

今天，中国正处于一个和平转型的重要时刻，对于以往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必须作出重

新审视，包括发生在十七年前的“六四”大屠杀。在实现和平转型的过程中，“六四”是一个

任谁也绕不过去的“坎”。无论是基于怎样的理由、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拖延“六四”问题的

公正解决，最终都是徒劳的。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没有拖延得过去，韩国的“光州事件”

也没有拖延得过去，难道中国大陆的“六四”事件能够拖延得过去？！这个问题迟早要提上中

共高层的议事日程，也必定会引起海内外人士日甚一日的关注。可以断定的是，唯有公开、公

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包括妥善地处理“六四”受害者和受害亲属的问题，中国真正

的和平转型才有可能。 

在今天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我们，作为“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受害亲属，作为中国

“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有必要就“六四”事件的有关问题表明我们的立场： 

一  历史的回顾 

我们这个受难群体的形成，如果从“六四”惨案发生后不久几家死难亲属的自然联络算

起，已经经历了将近十七个年头；如果从 1992 年普遍开展寻访活动算起，也已经有了十四个

年头。在以后的岁月里，寻访到的受难亲属和伤残者不断增加，至 1994 年第一次公布受难者

名单时，已经记录下了 96 位死难者和 49 位伤残者；至 1999 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向外

界公布的死难者人数又增加到了 155 位。今天，被列入名单的死难者已达到 186 位，伤残者已

达到 70 多位。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就是由这些死难者的亲属和伤残者构成的。这里需要说

明的是，以上数字只是整个事件中死难者（包括失踪者）、伤残者总数的极少一部分，据事件

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初步统计，相信死亡总数不低于上述数字的十倍乃至十几倍。 

与寻访活动同时进行的，是对死难亲属和伤残者的人道救助。这项救助活动也是在“六

四”惨案发生后不久启动的。最初，只是难属间的互相援助。自 1993 年起，“全美学自联”

所属“爱扶思”（IFCSS)人道救助基金会率先提供救助款项。随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海外留

学生组织和一些外国朋友加入了捐助活动。在以后的岁月里，捐款来源逐渐扩大到“中国人

权”、“大赦国际”等海外人权组织。自 1999 年“六四”十周年以后，许多国内民间人士也

加入了捐助活动。这项人道救助的原则是，除一般慰问性援助外，援助的重点对象为：生活无

着的伤残者和失业、下岗人员；没有低保、医保的年老贫病者；农村或边远地区丧失谋生能力

的孤寡老人；家庭无力负担教育费用的在学遗孤（特设专项的遗孤助学金）；遭遇天灾人祸家

庭陷于困境者。此项捐助纯属人道性质，与政治无关，无论是接受捐款人捐款，还是向受难者

转达捐款，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受难群体从最初的互助互慰，逐渐萌生了一些素朴的政治及人道诉

求，比如，受难亲属有权向外界披露死者遇难的事实、经过，有权为死者伸冤、作名誉辩护，

有权要求政府给予一个说法，等等。 

1991 年 4、5 月间，丁子霖和张先玲两位死难亲属首次打破沉默，通过海外媒体披露了自

己儿子在“六四”事件中惨遭杀害的经过，驳斥了国务院总理李鹏散布的有辱于死难亲属的谎

言，谴责了那场血腥的大屠杀。 



1993 年，联合国人权大会邀请丁子霖出席非政府组织会议受到政府方面的阻挠，她在提

交的书面发言中首次披露了 16 位死难者的名字和遇难经过，披露了受难亲属艰难悲苦的境

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六四”难属的命运。 

1995 年，27 位难属首次联名致函全国人大，提出了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对每一位死

者作出个案交待等要求。在以后的几年里，经逐步完善，最后形成了包括重新调查“六四”事

件，公布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

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等三项诉求。同时，向政府提出了就“六四”问题进行平

等对话的要求。 

在 1999 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由难属群体推举，正式组成了有 20 位死难亲属和伤残

者参加的“六四”问题对话团。同一年，108 位难属和伤残者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

“六四”元凶李鹏的起诉状。为支持此项指控，34 位难属和伤残者通过海外媒体以无可辩驳

的事实控诉了大屠杀的罪行，其中 27 位难属和伤残者提供了书面证词；与此同时，还在海外

媒体公布了由难属和伤残者本人提供的 60 多幅有关个案的照片。 

1999 年是“六四”受难者群体性抗争规模迅速扩大并走向成熟的一年。在此次较大规模

参与的基础上，于第二年即 2000 年，这个受难者群体开始被人们称之为“天安门母亲”群

体。 

“天安门母亲”群体是因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抗争而走到一起的。在群体形

成过程中，遵循由受难者个体作出自主选择的原则。例如：是否愿意公开遇难者的姓名和遇难

情况，是否愿意公开遇难亲属或伤残者的姓名、身份、地址，是否愿意与受难者群体发生直接

或间接的联系，是否愿意接受来自海内外捐款人的人道救助，是否愿意就死难者或伤残者个案

提供证词或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是否愿意参加向全国人大和国家领导人递交“公开信”的联署

活动……等等，这一切皆尊重受难亲属和伤残者本人的意愿，决不强求他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

事情。 

二  我们的信念与诉求 

“天安门母亲”群体并不要求所有成员持有同样的信念和诉求。但是，十多年来的患难与

共，十多年来的艰苦抗争，在大多数参与者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体

现在一些代表性成员的公开发言中，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诸如公开信、声明、告同胞书等文告

中。这些最基本的共识是： 

（一）“六四”大屠杀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决非政府所说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因

此，当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并给予重新评价。 

（二）据迄今为止所收集到的证据，证明当年在那场大屠杀中遇难、失踪、受伤的学生、

市民及其他人员，都是这场惨案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名誉应该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维护，死

难者、失踪者亲属及伤残者有权就整个流血惨案以及每一个个案向事件责任者提起诉讼，政府

当局必须就此次血腥屠杀事件向受害人和受害亲属赔礼道歉，依法给予受害人相应的赔偿。 

（三）为杜绝“六四”那样的大屠杀不再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演，我们主张通过公开、公

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来化解仇恨，达成朝野之间乃至全民族的和解。在以往的岁月里，

我们曾经多次表示：作为“六四”受难者，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

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我们这个灾难频仍的民族，

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我

们仍然认为，唯有化解仇恨，实现和解，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加快中国和平转型的历史进程。 



（四）为从根本上改变至今仍遗留在国人头脑里的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主张在

公开、公正、合理解决“六四”问题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吸纳合乎世界潮流的

现代文明准则及普世价值，以达成国人精神文化价值之重建。 

（五）我们重申“六四”十五周年时提出的口号，即：“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

义，呼唤良知”。一个靠谎言和欺骗来维持的制度是应该诅咒的，但要改变这种状况则需要有

一种持久的勇气和理性，要有越来越多敢于“说真话”的人站出来。“真相”是一种力量，

“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正义和良知。我们亟

盼国人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都能生活在真话和真实之中。这将使我们真正成为现代文

明人类的一员。 

三  我们的原则和主张 

（一）我们一贯主张，公正解决“六四”问题，必须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纳入民主、

法治的轨道。应由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并

就相关事宜作出决议。这个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我们认为，通

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谋求“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离不开朝野双方的协商对话。这种协商对话应该是对等

的、公开的、无先决条件的，我们不主张违背法治原则的所谓“行政解决”或私下了结。 

（二）公正解决“六四”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并不奢望所有问题能在短期内获得一

揽子解决。我们可以接受先易后难的原则，对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

—比如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可以暂时搁置争议，首先解决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权利和切

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1，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2，

允许死难亲属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3，不再阻截、扣没海内外人道救助

捐款，悉数发还已冻结的救助款项；4，政府有关部门本着人道精神帮助受害人解决就业、低

保等基本生活保障，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受害人实施纯粹人道性质的救助；5，消除对“六四”

伤残者的政治歧视，在公共参与、社会待遇上与普通残疾人一视同仁；6，对于那些因“六

四”而被关押、判刑、通缉、流放、开除公职、开除学藉以及受到其他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

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也应获得符合人道和法治原则的解决。  

（三）我们支持和鼓励受害者个人就具体个案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协商，

在采取何种方式从政府方面获得补助等问题上，我们尊重受害者个人作出的任何决定，并乐见

每一个案都能取得具体的成效——哪怕是极为有限的成效；我们希望每一个案的任何解决方

式，都能在媒体上公开。在促成“六四”问题的最终解决上，每一个被公开的个案都是一次推

动。 

十七年来，无论是“天安门母亲”的群体性维权，还是其他难属的个体性维权，都是一个

持之以恒、点滴积累的过程。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韧性坚持，才能达成个案成果的

点滴积累；只有不断积累的具体成果，才能最终促成“六四”问题公正而妥善的解决。 

（四）我们欢迎政府以各种可行的方式着手处理上述涉及受害人和受害亲属权益的问题，

但任何一种处理方式都不是没有原则底线的。这个原则底线就是：不容亵渎“六四”亡灵，不

容损害受害人的人格尊严。所有事情都可以商量，唯有这两条没商量。我们理解政府方面为缓

解矛盾，减轻压力而采取的措施，例如给予受害人一定的“困难补助”，但政府不能在这类补

助上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开枪杀人已经是人命关天的暴行，在难属的困难补助上附加政治条件

无异于金钱要挟。要求受害人放弃刑事诉讼和民事索赔的做法，实质上既是对“六四”亡灵的

亵渎，也是对受难亲属的再次伤害。 



最后，我们愿意向政府有关当局着重指出：作为十七年前那场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我们

所遭受的苦难已持续了十七年，但我们始终怀有一种诚信和诚意，以一种光明磊落的心胸，把

一切都摊到桌面上。我们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样把一切摊到桌面上，不遮遮掩掩，

不在桌子底下做手脚，更不要搞过去所惯用的那套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我们即使只剩下十个

八个，也不会听凭事情的单方面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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